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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
南川环函〔2026〕24号

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
关于区十八届人大八次会议第20260057号
建议的答复函

郑本东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南川区制砖行业发展的建议》（第20260057号）收悉。针对您提出的关于制砖行业整合及环保监管的相关建议，结合我局职能职责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一、明确整合环保要求
我局将根据全市统一部署，按照统一的环保规范要求推动砖瓦行业整合升级。一是严把环保准入关，对于拟参与产能整合的企业，确保其现有排污许可证合法有效，坚决守住环保准入底线。二是严格环保验收审核，我局将在整合项目的环评审批、竣工环保验收及后续日常监管中，严格对标B级及以上环保绩效标准进行审核，对未达标的项目不予通过验收。三是强化在线监管，督促所有保留及整合后的砖瓦企业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在线监测设备安装与联网。
二、完善环保监督机制
结合您提出的监督机制建议，我局将构建多层次、全流程环保监管体系。一是强化验收后常态化监管，对砖瓦企业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开展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，提高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频次，依托在线监测设施联网优势，实现污染物排放实时监控，及时发现和处置超标排放行为。二是加大执法处罚力度，对整合过程中及整合后存在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、超标排放、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罚。三是畅通监督渠道，主动接受社会、媒体和公众监督，鼓励举报企业环保违法违规行为，形成监管合力，确保环保政策落地见效。
三、做好行业环保升级政策支持
我局将积极落实全市烧结砖瓦行业整合升级保障措施，助力企业绿色转型。一是加强政策宣贯，多渠道向辖区内烧结砖企业解读环保绩效等级标准、污染物排放限值、整合升级环保要求等政策，引导企业主动开展环保设施升级改造。二是争取政策资金支持，对积极参与整合升级、符合环保绩效等级要求的企业，协助其申报相关资金及补贴，减轻企业环保改造负担。三是推动环保技术赋能，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和工艺，提升污染物治理能力，助力行业实现减污降碳扩绿增长。
此答复函已经严作峰局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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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局
2026年5月17日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（联系人：陈  滨，联系电话：6456260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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